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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arcotic and psychotropic drugs have been used by lawbreakers for abuse and resale for profit, posing challenges 
to public health and drug safety supervision. One reason for the abuse of psychotropic and anesthetic drugs is the complexity and 
abundance of their types, and the drug control lists lag behind. On the other h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are poorly managed, there are 
loopholes in the supervision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narcotic and psychotropic drugs is incorrect. 
Therefore,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supervision of narcotic and psychotropic drug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Medic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need to enhance professional guidance for medical practitioners and establish an online early warning 
and monitoring system.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he drug 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other departments coordinate and jointly 
carry out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to form a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system.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iews the current 
abuse situation of narcotic and psychotropic drugs and proposes governance countermeasures, aiming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and 
strategic suppor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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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简称麻精药品）被不法分子用于吸食滥用和倒卖牟利，对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药品安全监管
造成了挑战。麻精药品的滥用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种类繁杂庞多，麻精药品管制目录存在滞后性；另一方面医疗机构疏于管
理，有关部门监管存在漏洞，群众对麻精药品认知存在误差。因此，应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对麻精药品的监管；医疗监管
部门需加强医疗从业人员的专业指导，建立线上预警监测体系；公安、药监局等部门协调联合开展执法监督，形成规范化
的管理体系。综上所述，本研究综述了麻精药品的滥用现状，并提出治理对策，旨在为麻精药品滥用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和策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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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加大，传统毒品案

件增长势头得到遏制，发案数量下降。然而，包括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以下简称麻精药品）在内的新型毒品案件的数

量和占比大幅提高。麻精药品由于其独特的药效与依赖性，

被不法分子用于吸食滥用和倒卖牟利，这引发了一系列公共

健康和药品监管的问题。麻精药品有着“医疗用药品”的双

重特殊属性，一方面是临床医疗不可或缺的药物，合理使用

可以缓解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新一类的麻

精药品不断被研发应用，监管缺失与法律滞后性的漏洞，导

致麻精药品被滥用甚至用于非法医疗、贩毒、吸毒、迷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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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犯罪活动，对公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侵害，给药品安全监

管部门带来了挑战 [1]。

本研究深入挖掘麻精药品滥用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知识更新，特别是考虑到我国日益迫切的

医疗需求与保障公众健康安全的主要任务。通过本研究，我

们期待为我国麻精药品滥用以及治理提供科学、系统的理论

支持和实践方案，以增强监管框架的适应性和响应力，提升

相关执法机关执法效率。

2 涉麻精药品类滥用情况分析

2.1 我国麻精药品应用现状
根据调查显示，麻精药品滥用案件涉及的第一类精神

药品有：阿普唑仑、苯丙胺、马来酸咪达唑仑、哌醋甲酯、

5- 甲氧基 -N,N- 二异丙基色胺、四氢大麻酚、六氢大麻酚等。

第二类精神药品有：依托咪酯、丁丙诺啡、地西泮、艾司唑仑、

佐匹克隆、氯硝西泮、曲马多、地佐辛、咪达唑仑、奥施康定、

酒石酸唑吡坦等。麻醉药品主要涉及有：吗啡、盐酸二氢埃

托啡、杜冷丁、地芬诺酯、舒芬太尼、可待因、异丙帕酯、

美施康定、美沙酮等 [2]。

根据《中国药物滥用监测报告（2022）》可知，麻精

药品滥用者占比从 2015 年的 1.5% 攀升至 2022 年的 4.3%，

青少年群体的滥用现象增速显著。青少年对麻精药品成瘾物

质普遍缺乏认知，好奇心重又喜欢追求刺激，或为逃避现实

压力，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通过“新列管”、“新包装”、“新

混合”的方式引诱步入深渊。部分青少年甚至在社交平台上

交流滥用右美沙芬等药物的剂量、感受，形成团体传播吸引

其他同龄人吸食，新型毒品正在逐步蚕食我国青少年心智，

亟需相关部门加强对麻精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的管

控，为有关监管部门制定针对性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完

善国家药物监管政策和法律法规，保障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

2.2 国内外麻精药品监管法规体系现状
随着信息化手段为管理工作赋能，我国逐步探索一种

更加安全、高效的麻精药品“四严”管理监管模式，即严格

审批、严格生产、严格流通、严格使用，依托《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管理条例》构建从研发到销毁的全生命周期监管，

形成了严格的准入标准和完整的全流程追溯机制。2023 年

国家药监局上线“麻精药品追溯系统”，要求生产、流通环

节扫码核验，医疗机构处方数据实时上传，实现“一物一码”

精准管控 [3]。此外，我国还不定期时常开展多部门的联合

整治行动，联合公安、药监、海关三部门建立“蓝剑行动”

常态化机制。

英美等发达国家麻精药品流弊问题严重，因此麻精药品

管理被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美国监管的负责机构是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和缉毒局以及各州的授权机构，其麻精药品信息化监

管体系主要特点是：一是药品分类科学；二是监测体系完善；

三是干预对象全面。但也存在不足，最主要的缺点是无法实时

提供反馈信息，分析过程缓慢，效率不高，如表 1 所示。

3 涉麻精药品类滥用的原因分析

3.1 麻精药品管制的法律体系和配套文件不全面
麻精药品滥用问题的蔓延与现行药品监管体系本身所

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其本质上是制度的设计滞后、技术运

用不足、新型犯罪形态频发等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系统性风

险。如表2所示，当前我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修订周期长，列管周期难以适应新型物质快速更迭的现实，

导致从物质出现滥用苗头到被正式纳入管制存在较长的时

间差。而且，实践中往往过度依赖主观意图判定，缺乏客观

量化标准，导致部分犯罪行为因证据链不完整而难以追责。

3.2 麻精药品管制的责任主体未明确
我国当前麻精药品的管理往往面临多头管理的局面，责

任主体不明确。目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全国麻精

药品的生产、经营、使用的监督管理，医疗卫生行政部门主

要负责对麻精药品医疗使用阶段进行监管，其他参与监管部

门还包括公安和医保等部门。国家药品管理机构与卫生部门、

执法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造成信息不对称，难

以形成有效的药品监管合力。此外，医疗系统内部管控的失

效是监管漏洞的关键节点。处方审核过度依赖人工判断，电

子处方系统缺乏智能预警功能，药师核验环节流于形式。医

疗机构在麻精药品的管理上存在诸多漏洞，报废药品管理松

散，院内监督机制形式化。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使得药品滥

用的监测和预警机制难以落实，进而导致滥用问题的加剧。

表 1 各国管制政策对比

国家 管制政策

法国 实施“国家禁毒计划”

建立“临时毒品类指定制度”

采取“事后类推列管”

制定“第四次药物乱用防止五年战略”骨架式管制模式

采取列管式管制模式

采取市场准入式管制模式

实施“严格分级与处方控制”

采用“容忍与分类管理”

采取全面禁止与零容忍政策

韩国

美国、加拿大

日本、意大利

中国、俄罗斯

新西兰

英国

荷兰

瑞典

印度 采取是否医用双渠道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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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业链暴利驱动
非法产业链的暴利驱动是麻精药品滥用屡禁不止的经

济原因，这种高利润来自犯罪成本低、收益大，形成“低风

险高回报”的循环。从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的暴利通过价

格差距、成瘾性需求和技术手段得以维持。从产业链上游来

看，原料获取环节存在巨大利润空间，这种暴利在药品流通

过程中被层层放大。运输与分销环节进一步放大了暴利，犯

罪组织构建复杂且隐蔽的销售网络，零售商则利用成瘾者必

须不断购买的特点，维持高价。部分药企、物流公司为追求

超额利润，以合法业务作为掩护，参与麻精药品的非法流通，

利用行业专业知识规避监管审查。麻精药品非法交易严重冲

击法律和道德约束，构成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社会大环

境的双重挑战。

4 对麻精药品管控规制的完善建议

4.1 完善法律与监管体系
麻精药品滥用问题的治理需以法律与监管体系为核心

抓手，针对现行制度中的滞后性、模糊性与执行漏洞，构

建完善的现代化治理框架。建成全周期动态法律响应体系。

国家药监局对列管目录进行技术性修订，对新出现的滥用物

质，可启动紧急列管程序，通过行政命令形式临时管控，同

步启动立法程序。借助司法解释、行业规定等为执法提供可

靠依据 [4]。

政府部门可以搭建国家麻精药品监测大数据平台，整

合医疗机构用药数据、物流企业运输记录、网络交易平台信

息等数据源。借助人工智能识别潜在风险，将未列管物质提

前纳入监测目录，缩短药品列管时间，提高治理效率。建立

药品列管效果动态模型，将管制物质的价格波动、犯罪案件

数量等指标纳入评估体系。根据评估结果，对管制措施进行

优化调整，形成法律进化的良性机制。

4.2 加强医疗系统管理
当前医疗机构在处方开具、药品储存及人员监管等方

面存在显著漏洞，亟需构建“制度约束 - 技术赋能 - 责任闭

环”的全流程管理体系。在预防环节，医疗机构要加大麻精

药品管理软硬件的投入力度，依托信息化平台和医疗大数据

手段，进一步优化处方前置审核系统，动态监控药品处方开

具及使用情况 [5]。由专业医师进行药方复核并进行药品拦

截，事后形成完整调查报告。管控环节可以推行药方多方审

核机制，建立医务人员开处药方的终身责任制与医师诚信档

案，对乱开处方的医务人员进行终身的追责问责，严格麻精

药品处方权和调剂人员资质管理 [6]。

针对发现的麻精药品管理风险和隐患，卫健委需及时

督促医疗机构整改到位；对执行落实不力、管理存在漏洞的

医疗机构或个人，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以

及地方出台的管理办法等要求，按规定给予相应处罚，形成

“打击一起，整治一片”的良好指引效果。

4.3 打击非法产业链
我国当前滥用现象已从传统毒品向医疗药品与新型合

成物质扩散，形成了“合法渠道流失与非法网络交织、境内

与境外渗透并存”的复杂格局。对此，以由公安、药监、海

关三部门通过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形成覆盖生产、流

通、跨境环节的全链条打击体系。公安部门依托禁毒大数据

追踪暗网交易与资金流向，锁定制贩窝点并实施抓捕；药监

部门通过区块链技术追溯医疗机构及企业异常药品流向，及

表 2 麻精药品管制的法律体系和配套文件

名称 部门 性质

《关于开展癌症病人三阶梯治疗工作的通知》1991 年 原卫生部 部门规章

《癌症三级止痛阶梯疗法指导原则》1993 年 原卫生部 部门规章

《关于发布癌症病人申请麻醉药品专用卡规定的通知》1994 年 原卫生部 部门规章

《关于含麻醉药品复方制剂管理的通知》2004 年 SFDA 部门规章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05 年 国务院 行政法规

《关于公布麻精药品品种目录的通知》2005 年 SFDA、原卫生部 部门规章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2005 年 SFDA、原卫生部 部门规章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处方管理规定》2005 年 SFDA、原卫生部 部门规章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的管理规定》2005 年 SFDA、原卫生部 部门规章

《关于做好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培训和考核工作的通知》2005 年 原卫生部 部门规章

《关于进一步加强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管理的通知》2008 年 SFDA 部门规章

《关于公布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的通知》2013 年 CFDA、公安部、卫计委 部门规章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16 修订 ) 国务院 行政法规

《关于加强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的通知》2020 年 卫健委 部门规章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2023 年修订） 药监局、公安部、卫健委 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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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封存涉案物资并吊销违规主体资质 [7]；海关部门在口岸

及国际邮包通道布设智能检测设备，严查化学品进出口许可

真实性。三方也可通过共同搭建“麻精药品风险预警系统”

实现数据互通 [8]。公安提供涉毒人员黑名单与暗网情报，

药监共享药品追溯信息与企业违规记录，海关同步跨境包裹

查验数据，通过大数据模型交叉分析精准识别高危目标。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麻精药品使用的普

遍化，滥用现象逐渐上升，给社会带来了挑战。麻精药品滥

用的治理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政策法规的完善、

医疗监管的加强、多部门协调联合执法的监管体系、公众意

识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的深化，我们有望在未来有效减少这

一公共卫生问题的影响，保护公众的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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